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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2）宁0104民初16911号

褚广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

信用卡本金13767.26元，利息13935.93元，费用18779.75元（利息及

费用暂计算至 2018年 6月 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46482.94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034号

潘进春、赵金文：

本院受理原告贾培可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

原告租金30万元，利息按15.4%自2017年4月12日起算

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48号

雍莉萍、林凯：

本院受理的原告雍玉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
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400000元，资金占用利息 189304元
（利息自 2014年 8月 6日至 2022年 6月 23日按照年利率 6%计算，2022
年 6月 23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6%计算至判决确定清偿之日），以

上款项暂合计 58930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521号

李太、尤建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众联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

80623.78元，并按LPR支付自 2022年 7月 5日至 2022年 8月 10日的利

息 306.59元，并继续支付利息至前述代偿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

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6124.76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10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穆垚霏：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光亚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偿还

工程欠款4000元，利息755.2元（4000元×0.59%×
32个月），共计 4755.2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351号

樊佳伟：

原告宁夏华尊立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

被告樊佳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0104民初11351号民

事判决，判决：被告樊佳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宁夏华尊立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支

付租金 8928.48 元、采暖费 2014.74 元、物业费

2819.52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上述费用自2022年1月1日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违约金。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1135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4376号

王晓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你、银川博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提前到期；2.请
求判令被告王晓红清偿剩余借款本金 125715.24元，利息 278.14元，罚息 5.77元，合计 125999.15元
（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2021年10月22日，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被告博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原告对抵押物即位于永宁县胜利乡征沙渠三沙源13区2
号楼1401室房屋拍卖、变卖、折价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于2022年3
月22日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本院裁定：冻结被申请人王晓红名下位于永宁县胜利乡征沙渠三沙源

13区2号楼1401室房屋的产权产籍（保全的财产价值以125999.15元为限），期限为一年。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人员组成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20分在本院西

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113号

马龚：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通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银川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与你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银川第二市政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马龚向原告支付工程款试验检测技术服务费40000元，逾期付款

利息3462.22元（利息自2020年5月11日至2022年3月9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合计43462.22元；并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 2022年 3月 10日至费用

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严学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侯建宏诉你与邵永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0000元，利息57600
元，合计 876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二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

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易成：

本院受理原告关胜林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借款 50000元；2.本案产生的所有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

新法庭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086号

吕世平：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吕世平保

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偿还保险代偿款 67536.32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

1451.38元（2022年1月5日至2022年8月5日，计212天），自2022年8月
6日起的利息损失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 3.7%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

代偿款为止；2.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费3194.59元；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0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012号

姚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清偿信用卡本金9840元，利息638.24元，费用510.44元（利息

及费用暂计算至2022年5月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

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10988.68元；2.请求判令本案

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905号

马保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清偿信用卡本金 26044.95 元，利息 3869.93 元，费用

6787.97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年 5月 15日止，此后

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

36702.85元；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899号

李成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清偿信用卡本金5800元，利息3334.99元，费用1092.01
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19年6月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

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10227元；2.请求

判令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016号

李泊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清

偿信用卡本金 9816.97元，利息 2241.52元，费用 1126.21元（利

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1年1月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

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13184.7元；2.请求判令本案诉

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936号

张英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

与张英英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信用卡本金 5829.5 元、利息 7049.89 元、费用

66478.74元（利息及费用计算至2012年12月15日，此后

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

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合计 79358.13
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45分
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761号

刘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刘军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友乐

家园 10号楼 1单元 302室房屋；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3月31日欠付的房屋租金12127.5元（181.5×15＋783.75×12）并判令

被告按照783.75元\月的同地段的市场租金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2年4月
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的违约金3082.53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

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上述第2、3项合计：15210.03元；4.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15时40分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602号

宁夏隆华通商贸有限公司、马思雨、李月霞：

原告宁夏盛唐砼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隆华通商贸

有限公司、马思雨、李月霞合同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8602号民事判决，判

令：1.解除原告宁夏盛唐砼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隆华通

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置换协议》；2.被告宁夏隆华通商贸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赔偿原告宁夏盛唐砼

业有限公司损失1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30000元；3.驳回

原告宁夏盛唐砼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因本院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8602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896号

孙兆月：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

孙兆月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

为：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保险代偿款83657.73元，支

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1517.98元（2022年2月7日至2022
年8月5日，计179天），自2022年8月6日起的利息损失按照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年3.7%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代偿款为止；2.请
求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费 6461.0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

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083号

张瑞：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

张瑞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保险代偿款63604.98元，支付资

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5061.38元（2020年6月11日至2022年
8月5日，计785天），自2022年8月6日起的利息损失按照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年3.7%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代偿款为止；2.请求

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费4402.26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11时2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

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718号

贺权：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韩娟、施明刚、崔晓榕、贺军、王红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471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贺权、韩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245800元，支付利息64021.95元，合计309821.95元；并以借款本金245800元为基

数，按《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计算，支付2022年7月8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

的利息；2.被告施明刚、崔晓榕、贺军、王红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施明刚、崔晓榕、贺

军、王红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贺权、韩娟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974元（减半收取），由被告贺权、韩娟、施明刚、崔晓榕、贺军、王红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王小胜：

本院受理的原告潘建华与被告李佰平、程旭峰、王小胜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202民初228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王小胜向原告潘建华支付货款

46131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85920元，合计64723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

日内付清；二、2022年 6月 7日之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王小胜以

461310元为基数，按照LPR标准为基础加计50%向原告潘建华支付至全部

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220元，由被告王小胜负担；案件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小胜负担。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方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6执4633号

宁夏锐泽伟商贸有限公司、杨伟：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与

宁夏锐泽伟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

请执行人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提出书面追加被执行

人申请：“追加被申请人杨伟为（2021）宁 0106执 4633号执行

案件的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 12月 26日下午 14时 30分
在执行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金泰：

本院受理的原告邢晓宁诉你与

李秀荣、刘景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4民初2940号

马哲：

本院受理原告丁玉俊与被告马哲、

金婷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同心县人

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2261号

李伏：

本院受理原告何建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81民初

22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伏支付原告何建平劳务

报酬 33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案件受

理费 62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伏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尚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李宝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

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6000元，并自起诉

之日起按照年利率3.7%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直至全部

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联系直接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在本院瞿靖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逾期则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田成林：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田成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3357号民事判决书【一、解

除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田成林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二、被告

田成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借款本金

70000元以及利息2055. 26元（利息暂算至2022年5月20日，2022年5月20日以后的利息

以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01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田成林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胜：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风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522民初 22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李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

原告马风军借款 2600元；二、驳回原告马风军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00元，由被

告李胜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本院

速裁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

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王武：

本院受理原告王有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522民初

22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武于本判决生

效后 10日内返还原告王有财借款 10000元。如果未

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由被告王武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本

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陈永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被告陈永兴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

卡透支本金 43196.86元、利息 40072.14元及费用 88178.94元（利息

暂算至 2022年 2月 28日，此后利息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

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各项共计

171447.9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程俊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诉被告程俊臣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

卡透支本金39871.41元、利息28051.34元及费用71284.12元（利息

暂算至2022年2月28日，此后利息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

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各项共计

139206.8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许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诉被告许毅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

支本金 39320.42元、利息 14939.05元及费用 48973.71元（利息暂算

至2022年2月28日，此后利息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

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各项共计103233.18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志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4686.24元、利息11448.36元、费用10605.38元（利息及

费用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判

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丽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2781.11元、利息 10708.32元、费用 5672.72元（利息及费

用暂计算至 2018年 11月 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判令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闫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被告闫振信用卡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39989.26元、利

息1939.64元及费用6796.82元（利息暂算至2022年2月28日，此后利息按宁夏

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

各项共计 48725.7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银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被告马银平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39980.71元、

利息11153.02元及费用7381.46元（利息暂算至2022年2月28日，此后利息按宁

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上各项共计58515.1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海元：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被告张海元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39697.87元、

利息13912.33元及费用7570.03元（利息暂算至2022年2月28日，此后利息按宁

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上各项共计61180.2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胡红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被告胡红军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39993.68元、

利息10599.81元及费用4489.6元（利息暂算至2022年2月28日，此后利息按宁

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上各项共计55083.0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法报广告2022年 11月 7日 星期一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6


